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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媒体报道相关事

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4】050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对《问

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并作出如下回复： 

《问询函》：2024 年 5 月 14 日上午，有媒体报道称，公司表示正在统筹安

排资金启动增持计划。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等有关规定，现

请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  

问题一、请公司核实相关媒体报道内容是否属实，若是，请公司及相关方说

明是否符合交易类退市风险公司发布增持计划的前提条件，相关增持主体是否

具备履行能力，并严格对照《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业务办理第十三

号——退市风险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要求，向本所提供证明性文件；若否，请公

司及时发布澄清说明。 

公司回复： 

公司查阅相关媒体报道中称：“对于投资者最关心的是否会增持，迪马股份

表示，不排除控股股东有这个可能性；记者向东银控股求证，其工作人员称，公

司目前正努力在政府协调下统筹、安排资金，一旦资金到位，将立即启动增持计

划。” 

经公司核实，公司董秘办人员在回复股东及投资者来电中，有大量投资者关

心是否会有增持，因公司本身不存在增持行为，仅控股股东具有增持资格，故公

司董秘办人员回复股东及投资者该问题时提及不排除控股股东有这个可能性，对

方是否为媒体公司并不知晓。媒体报道中的“公司”是指公司控股股东重庆东银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银控股”）拟筹划及启动增持计划，并非公司

增持。 

经公司向东银控股核实：基于公司股票已连续数日低于人民币 1 元/股，如

果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人民币 1 元，公司股票可

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提升投资者信心，东银控股

拟筹划增持计划。因此，东银控股在回复投资者及媒体来电问询东银控股是否存

在增持，东银控股基于筹划事实，回复目前正努力在政府协调下统筹、安排资金，

一旦资金到位，将立即启动增持计划。 

  2024年 5月 14日，控股股东增持资金到位第一时间通知公司，公司按规

定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或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的公告》（临 2024-049号）。 

根据《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业务办理第十三号——退市风险公

司信息披露》相关要求，相关增持主体需说明是否具备履行能力，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提供证明性文件。东银控股增持计划所涉资金主要为其自有及自筹资金，该

部分资金目前不涉及债委会前置审核及其他使用限制，东银控股已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提供了相关资金证明，并表示具备本次增持计划履行实施能力。 

 

问题二、请公司严格对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2.2.9 条及《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南第 1 号——规范运作》第七章等相关规定，自查公司接受媒体采访相关报

道中，是否存在通过非法定信息披露渠道透露或泄露尚未披露重大信息的情形，

如是，请明确相关责任人；并结合股价连续 6 个交易日低于 1 元的情况说明是

否存在利用相关信息影响股价的情形，以及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配合有关方进

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公司回复： 

经公司自查，根据媒体采访相关报道中内容，公司存在回复不严谨的情况，

应对投资者提示不确定性风险，但公司不存在故意通过非法定信息披露渠道透露

或泄露尚未披露重大信息的情形的情况。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董秘办相关人员将加

强信息披露规则的学习，保证工作的规范严谨。公司按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并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东银控股及其一

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与控股股东核实：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2.2.9条“公司及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人确有需要的，可以在非交易时段通过新闻发布会、媒体专访、公司网站、

网络自媒体等方式对外发布重大信息，但应当于最近一个信息披露时段内披露相

关公告。”关于东银控股增持筹划的信息媒体报道，是东银控股基于客观真实情

况进行的回复。但由于资金筹措尚需尽快确认，故没有在最近一个信息披露时段

履行信息披露，待资金到位后第一时间发布了具体的增持计划。上述信息发布存

在不合规情况。东银控股表示将按照相关规范运作的要求，强化信息管理规范。 

经与控股股东核实：东银控股是基于客观真实情况为依据，不存在虚假信息

或误导投资者，利用相关信息影响股价的情形，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配合有关方

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东银控股在资金筹集落实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向公司发送了

增持计划并督促公司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按时对问询函进行了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5月 15日 

 


